
主計月刊︱第 833 期︱ 20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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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社福團體反映社會福利經費核銷過程緩慢及代墊款項過久等問題，行政院主計總處蒐集社福團

體意見以釐清核銷爭議並研商改善措施，本文僅就相關簡化經費核銷措施等作簡要說明，以供各界

瞭解。

林岱延（行政院主計總處秘書）

簡化社會福利經費核銷　加速

款項撥付作業

壹、前言

依行政院 105 年通過「行

政機關補助經費核銷作業簡

化」報告，由各部會檢討辦理，

行政院主計總處（以下簡稱本

總處）予以協助。本總處基於

鬆綁、放寬原則，已陸續檢討

共同性核銷及補助規定，並協

助相關機關推動簡化，本文簡

要敘述本總處近年來已推動簡

化經費核銷措施及協助衛生福

利部（以下簡稱衛福部）推動

簡化歷程，並針對近期社福團

體反映之核銷爭議予以蒐整及

釐清後，會商衛福部研議相關

改善措施，作為各機關檢討訂

定合宜經費結報作業規範之參

據，期簡化經費核銷流程，加

速款項撥付作業。

貳、近年來簡化經費

核銷措施

近年來本總處持續檢修

經費結報規定，並協助衛福部

推動社會福利經費核銷簡化作

業，已逐年改善經費核銷繁瑣

問題，相關作為主要如下：

一、本總處推動核銷簡化

作為

（一）釐清或減化核銷檢附文

件

本總處釐清或檢討共同

性規範，如餐費免檢附食用

者名單、開會通知；印刷費

無須檢附樣張或樣本；購買

禮品（券）無須檢附獲贈人

員名單；取得電子發票證明

聯無須額外影印或註記發票

字軌號碼。

（二）簡化憑證應記明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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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支付款項所取得統

一發票或普通收據，數量及

單價欄位非屬辦理經費結報

應記明事項，亦免加蓋負責

人印章；取得已記明營業人

名稱及其統一編號等事項之

電子發票證明聯，即可辦理

報支，無須要求廠商加蓋統

一發票專用章等。

（三）檢討補助經費單據性質

及結報方式

本總處檢修「中央政府

各機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

（捐）助預算執行應注意事

項」，依會計法第 52 條重新

檢討受補（捐）助對象執行

經費所提供各項支用單據，

非屬機關之原始憑證，機關

得視補（捐）助業務性質擇

定結報作業，要求受補（捐）

助對象檢附支用單據送回機

關審核，或將支用單據留存

於受補（捐）助團體處所供

機關事後審核，或以其他佐

證資料辦理結報共 3 種結報

方式。

二、協助衛福部簡化社會

福利經費核銷歷程

（一）減化核銷檢附文件

衛福部檢討補助社會

福利經費核銷應檢附單據，

除採納上開釐清或減化措施

外，另涉及個人所得部分（如

專業服務費、出席費等），

核銷時免附扣繳憑單或切結

書，由受補助單位自行依稅

法相關規定辦理；臨時酬勞

費、專業服務費等投保資料，

核銷時免附受僱者勞健保或

勞退準備金相關證明文件。

（二）修正補助規定結報方式

衛福部修正「衛生福

利部推展社會福利補助作業

要點」之各類受補助單位社

會福利經費結報方式，財團

法人、公立學校及政府機關

（構）、經事前審核同意支

用單據留存社會團體（職業

團體）及機構者，核銷時免

送支用單據或支出憑證，僅

須檢附執行概況考核表及成

果報告，並依有關規定自行

妥善保存各項支用單據，供

該部事後以抽查案件方式，

委託專業財會機構至單據留

存之受補助單位辦理查核。

（三）提供諮詢專線服務

為協助受補助單位辦

理補助案件核銷事宜及避免

相關核銷爭議，衛福部委託

廠商設立社會福利補捐助經

費核銷諮詢專線，協助受補

助單位解決核銷相關疑義，

並彙整補助項目經費核銷相

關規定（如專業服務費、

差旅費之交通費等）、核銷

範例及相關問答集等，置放

於網站供有需要者自行下載 

使用。

參、近期社福團體反

映之問題及改善

措施

一、瞭解問題癥結

為瞭解近期社福團體所提

核銷爭議，本總處拜會社團法

人台灣社會福利總盟（以下簡

稱社福總盟）後取得社福團體

反映之問題，包括延遲付款達

數月以上、補助款衍生利息之

處理繁瑣、地方政府以總預算

案未審議通過為由拒絕撥付經

費、報支專業服務費證明文件

未具一致性、採購案未落實總

包價法精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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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議改善措施

經本總處釐清上述爭議

主要係源自衛福部所定補助作

業規範要求，並協助該部就社

福總盟所提問題研議改善措施

後，分別於 113 年 8 月及 12 月

召開研商會議，邀集社福總盟、

衛福部及各地方政府涉及社福

經費補助作業之業務單位與會

計單位共同討論，獲衛福部回

應修正補助規定及作為後續研

議事項，分述如下：

（一）加速補助經費撥付程序

並妥為規劃計畫核定 

期程

社福團體反映社會福利

補助經費款項撥付太慢，致

地方政府每年須辦理之延續

性計畫款項須由社福團體代

墊達數月以上，造成資金調

度困難。經本總處瞭解影響

款項撥付原因，主要係衛福

部補助規定受補助團體前 1

年度案件未完成核銷，不得

申請當年度經費預撥作業所

致，經該部研議後放寬撥款

限制，於補助規定增訂得預

撥 50％當年度核定經費，

並妥為規劃補助計畫辦理期

程，於計畫開始前完成核定

作業。

（二）簡化補助經費專戶管理

依衛福部補助規定，接

受補助單位如須申請預撥，

應設立專戶，專款專用，專

戶存款孳息應於每年 1 月繳

回，僅每年孳息金額 300 元

以下者得免繳回。實務上社

福團體為結算專戶衍生利

息，採取逐案開立專戶方式，

致須管理大量銀行帳戶，倘

社福團體變更負責人，辦理

印鑑變更耗費大量人力及時

間。為明確上開規定意旨，

衛福部已於補助規定增訂不

同計畫亦得使用同一專戶。

（三）重申地方政府總預算案

未能依限審議完成時之

執行規定

社福團體反映年度開

始辦理相關社會福利服務

後，部分地方政府以總預算

未通過為由拒絕撥付款項，

致相關案件經費須由社福團

體代墊達數月以上，造成資

金調度困難。茲以各地方政

府總預算案未能依限審議完

成時，屬於履行法定義務之

收支，應依相關法規據以辦

理及撥付，至於機關認定非

屬新興資本支出及新增科目

之社會福利服務案件，得依

地方制度法第 40 條第 3 項

及其所定總預算案未能依限

完成時之執行補充規定等，

依已獲授權之原訂計畫或上

年度執行數覈實動支，勿以

總預算未通過為由拒絕撥付 

款項。

（四）釐清核銷應檢附文件

社福團體提出中央及各

地方政府對於核銷專業服務

費之證明文件未具一致性之

問題，經會議討論後獲有共

識，對於各地方政府運用補

助款辦理採總包價法之勞務

採購案件，應以成果導向檢

視該團體是否符合契約規定

應履約事項，得免檢附服務

費用印領清冊等文件，衛福

部將於補助規定明確規範，

以利各地方政府執行並簡化

核銷程序。

另不論地方政府採總包

價法辦理採購或採補助方式

辦理，社福團體反映支用規

72



簡化社會福利經費核銷　加速款項撥付作業

論述 》會計‧審核 

定均以「核實支付」規範，

其實務運作已經產生不同市

縣或承辦人等解讀不ㄧ之情

形，衛福部將於相關支用規

定盡速就採總包價法辦理採

購與採補助方式作出區別，

俾利遵循並減少爭議。

肆、結語

針對社福團體反映之核銷

問題，經行政院卓院長榮泰指

示，有關作業涉及中央與地方

協調事項，請朝簡化便民、減

輕負擔方向規劃，相關部會應

加快核撥款項，並瞭解民間團

體反映核銷爭議，避免發生認

知落差。本總處已協助釐清社

福團體反映核銷爭議，主要係

因衛福部透過補助地方政府，

並由地方政府委託社福團體執

行相關社會福利經費，須遵守

衛福部所定補助作業規範及各

地方政府設計契約付款條件約

定事項所致，經衛福部檢討修

正補助規定及釐清核銷應檢附

文件等改進措施，可簡化社會

福利經費核銷流程，加速款項

撥付時效，本總處亦配合於教

育訓練課程向主計人員宣導審

核機關社會福利採購案件應注

意事項，後續各機關可重新檢

視補助經費執行管控方式，依

補助業務性質訂定合宜的作業

規範，使補助經費預算執行及

管理更有效率，提升業務效益

並符合實務執行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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